
 

浙江荣生科技有限公司 2000t/a 高纯碳酸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

 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名称：2000t/a 高纯碳酸锂项目 

建设性质：改扩建 

建设地点：浙江省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雨丝路 2 号 

建设规模：浙江荣生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6606 万元，改造利用现有 2#车间，通过购置

反应釜、树脂塔、蒸发器等设备，建设形成年产 2000 吨高纯碳酸锂及年回收 224.1 吨工业级

碳酸锂的生产规模。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新增 92700 万元产值，7560 万元利税。 

二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

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及分布情况详见下表。 

名称 
坐标 

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
相对厂

址方位 

相对厂界距

离/m E N 

环境空

气 

118.5036246 28.54364341 黄家街道十五里村 居住区 

(GB3095-20

12)二级 

SW 720 

118.5059304 28.55065993 黄家街道双塘头 居住区 N 550 

118.5047022 28.55141309 黄家街道左岸公馆 居住区 NW 880 

118.5018672 28.54370907 黄家街道后川村 居住区 W 1180 

118.5003995 28.54482144 黄家街道坑西村 居住区 W 1530 

118.5031341 28.54172381 黄家街道黄家村 居住区 SW 1200 

118.5005617 28.53453348 甘里镇十八里村 居住区 SW 2380 

118.5157356 28.55020803 黄家街道新铺村 居住区 E 1330 

118.522501 28.5515869 花园街道新姜村 居住区 E 2160 

118.5145421 28.54008229 黄家街道吕宅村 居住区 SE 1670 

118.504231 28.54516132 黄家街道王千秋村 居住区 W 620 

118.500693 28.554082 双港街道南村村 居住区 NW 2240 

118.5126379 28.56082815 双港街道双港社区 居住区 N 2450 

118.5048065 28.55303529 双港街道西港社区 居住区 NW 1330 

118.513395 28.55582393 双港街道美港社区 居住区 N 2190 

118.5120122 28.5447017 黄家街道宣家村 居住区 E 290 

118.5025431 28.54506477 黄家街道下卢村 居住区 W 970 

118.5111104 28.53399275 黄家街道东山村 居住区 SE 1940 

地表水 

/ / 江山港 水体 
(GB3838-20

02)III 类 

W 1850 

/ / 乌溪江 水体 E 5930 

/ / 衢江 水体 N 3620 

声环境 厂界外 200m 范围内 
(GB3096-20

08)3 类 
/ / 



 

三、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

（1）废气 

项目主要废气污染因子为粉尘、水蒸气、CO2 废气、HCl 废气，其中粉尘废气经设备自

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，水蒸气、CO2 废气经收集后排气筒排放，HCl 废气收集后经碱液

吸收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。根据预测表明，项目废气排放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影响较小，

项目周边大气环境能达到功能区类别要求。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。 

（2）废水 

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纯水制备浓水、冷却系统排水、废气吸收废水、地面清洗废水、

蒸发冷凝水、蒸汽冷凝水、设备清洗水、树脂塔清洗水、初期雨水、生活污水等公用工程废

水。其中蒸发冷凝水、蒸汽冷凝水、设备清洗水、树脂塔清洗水水质较好可收集后回用作为

纯水制备原水使用，其余纯水制备浓水、冷却系统排水、废气吸收废水、地面清洗废水、初

期雨水、生活污水等经厂区污水站处理后纳管排入巨化环科污水处理厂，废水量在巨化环科

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之内，对该水处理厂污染负荷及正常运行影响不大。当出现事故性排放

时，事故排放的废水接入事故排放池，待污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后，重新处理达标处理。因

此，事故排放时本项目排放的废水对该污水处理厂基本无影响。 

由于污水不排入内河，因此在正常生产和雨污分流情况下对园区内河基本无影响。 

（3）固废 

项目产生的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、水处理污泥、实验室废物、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以

及含锂废渣、废气处理粉尘、纯水制备废渗透膜、含锂废液、生活垃圾等一般废物，危险废

物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，废气处理粉尘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，含锂废渣、含锂废液委外回

收利用，废渗透膜委托安全处置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在各类废物得到有效处置

的情况下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。 

（4）噪声 

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等，其噪声源强在 70~88dB 之间，项目噪声对厂

界噪声的贡献值较小，仍可以维持现状，即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3 类标准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3 类标准，对周围环境

影响不大。 

四、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

（1）废气：粉尘废气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，水蒸气、CO2 废气经收集后排

气筒排放，HCl 废气收集后经碱液吸收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。 

（2）废水：项目蒸发冷凝水、蒸汽冷凝水、设备清洗水、树脂塔清洗水水质较好可收集



 

后回用作为纯水制备原水使用，其余纯水制备浓水、冷却系统排水、废气吸收废水、地面清

洗废水、初期雨水、生活污水等经厂区污水站处理后纳管排入巨化环科污水处理厂。 

（3）噪声：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，其噪声源强在 70-88dB 之间，噪声经厂房与

围墙隔音、屏蔽、衰减作用后，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强度。预计项目上马后厂界四周环境质量

现状能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3 类区标准，对周围

声环境质量影响不大。 

（4）固废：危险废物利用厂内现有危废暂存库暂存；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 

（5）地下水和土壤：采取源头控制、分区防腐防渗，并强化应急响应等手段，从源头防

止项目污染地下水和土壤。 

（6）环境风险：通过采用加强物料贮存管理，工艺上设置 DCS 控制系统、定期维修，

紧急时停产修复，设消防及火灾防范及报警系统，落实事故废水收集措施并采用事故应急池

贮存等相应技术手段降低风险发生概率；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，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及应

急预案，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 

五、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

本项目选址于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，符合衢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，并符合衢州市城市

总体规划、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高新片区总体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。 

项目从事乙烯基醚的生产，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，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装备技术以及

资源能源利用水平等均符合清洁生产要求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污染物均能做到达标

排放；符合总量控制原则。各污染物经治理达标排放后对周围环境的贡献量不大，对环境保

护目标的影响较小，当地环境质量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。 

因此，企业应落实本次环评提出的各项治理措施、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污染物

达标排放，加强环保管理。从环保角度而言，本项目实施可行。 

六、征求意见的对象、范围、期限和意见反馈途径 

主要为评价范围 5km×5km（自厂界外延）区域内的公众。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

见的，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，并留下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联系地址。 

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等形式将意见反馈，也可直接拜访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人，

当面反馈意见。 

公众意见征求期限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~2022 年 7 月 13 日。 

七、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

（1）环保管理单位： 

衢州市生态环境局绿色产业集聚区分局          电话：0570-3888422 



 

（2）建设单位： 

浙江荣生科技有限公司  联系人/联系电话：刘先生/13906701286  邮编：324000 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雨丝路 2 号 

（3）环评单位： 

杭州牧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——联系人/联系电话：郭先生/0571-86637566 

联系地址：杭州市拱墅区申花路 33 号汉之昀商业中心 2 号楼 1306 室    邮编：310000 

 

 

公告发布单位：浙江荣生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告发布时间：2022 年 6 月 29 日 


